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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實施計畫 

(107.12.27更新) 

一、調查之目的：蒐集臺灣地區各行業受僱員工人數、工時、薪資及進退狀況等資料，以明

瞭整體勞動市場人力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列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力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訂定基本工資及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

之參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理及訂定人力計畫之參據。 

（四）編算生產力統計及廠商勞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力需求、薪資及生產力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料之比較。 

二、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一）區域範圍：以臺灣地區為調查區域範圍，包括各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 

（二）調查對象：以公民營企業之場所或企業為對象；但不包括國防部所屬各軍事機關之工

廠、免辦工商登記之機關團體員工福利社或消費合作社、學校之實習場

所、救濟機關之習藝所、監獄人犯之作業場所等。前揭以企業為調查對象

者係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業、運輸及倉儲業、出版、影音製作、

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之電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之廠商，餘均以場所為調查

對象。 

（三）行業範圍：依中華民國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包含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建工程業、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及倉儲業、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業

（僅含幼兒園、短期補習班及汽車駕駛訓練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等 17 大行業。 

三、調查項目及調查表式： 

（一）調查項目： 

1.一般概況：包括單位名稱、公司（商業）統一編號、地址、資料時間、主要營業項目、

填表人姓名、電話及傳真號碼等。 

2.受僱員工人數：包括全時及部分工時員工人數、本月進入人數、退出人數及上月底員

工總數（營建工程業為月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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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僱員工實際工作總人時數：包括正常工作時數及加班工作時數。 

4.受僱員工薪資：包括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5.輔助問題：包括規定工作日數、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數、本月底在職外籍教師按僱

用型態分之人數及其經常性薪資總額（教育業調查表）、上月底經常性薪

資總額（7 月份調查表）；生產（或工程量、營業等）狀況；部分工時員

工計酬方式；調整經常性薪資情形；發放非經常性薪資情形等。 

（二）調查表式：按上述調查項目，依各行業特性分別設計調查表式，調查表式及填表說明

（以其他服務業為例），詳如附件 1（表式上方列印各調查主管機關名稱，

俾便調查工作推動）。 

四、資料標準時期：本調查之資料時期除調查表上註明特定時期者外，受僱員工人數係指月

底情況；員工進退、工時、薪資等係指全月情況。 

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一）實施調查期間：本調查定為每月辦理 1 次，於每月 1 日至 20 日為調查實施時間，蒐集

上月資料。 

（二）實施進度： 

1.抽樣工作：調查年度開始 2 個月前完成。 

2.調查表件印製及分送：本調查所需表件應於調查年度開始 2 個月前，由各調查協辦機

關印製完成，並分送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備用。 

3.訓練講習：各縣市政府主計處於調查年度開始 1 個月前辦理講習會，同時將調查名冊、

表件及紀念品等轉發各訪問員。 

4.實地調查：每月資料應於次月 20 日前完成訪問工作。 

5.調查表審核及彙送：每月資料應於次月 22 日前審核並彙整後，送各調查協辦機關；各

調查協辦機關應於次月 25 日前，將調查表彙整完竣，送交本總處。 

6.整理統計：每月統計結果於發布前整理編製完成。 

7.資料發布：每月統計結果於次 2 月 10 日公開發布（如遇國定假日、例假日或天然災害，

臺北市停止辦公，將順延至第 1 個上班日發布，另如逢農曆年假將調整發布日期）。 

8.報告編製： 

(1)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於資料發布前編製完成電子書，並於資料發布日與統計結

果同步上網。 

(2)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於次年 5 月底編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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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方法： 

（一）本調查之調查方法按行業別不同，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及郵寄通信調查辦理為主，網

際網路填報為輔： 

1、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2、製造業：採郵寄問卷調查，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問調查或催查。 

3、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4、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5、營建工程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6、批發及零售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7、運輸及倉儲業：運輸業之公營事業單位採網際網路調查，其餘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8、住宿及餐飲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9、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0、金融及保險業：採網際網路調查。 

11、不動產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2、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3、支援服務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4、教育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5、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6、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17、其他服務業：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 

（二）本調查採郵寄問卷調查者，調查協辦機關應將受查單位之縣市代號、行業編號、樣本

編號、單位名稱、詳細地址等填妥後，連同致受查單位函及必要之表件，寄送各受查

單位，由受查單位自行填竣後按月寄回調查協辦機關，對於逾時未填報之受查單位，

由調查協辦機關直接催報或輔導填表。 

（三）本調查採派員實地訪問調查者，訪問員應持同調查名冊、致受查單位函及必要表件，

親自前往各受查單位逐一訪問，確定填表人，並就調查目的及調查表所列事項，予以

必要說明後，將調查表件留置予填表人或負責人請其自填，並告知服務機關、聯絡電

話及約定收表日期，訪問員應按時親往收表，並做現場審核。 

（四）本調查之受查單位，如自願提供帳冊或以電話告知者，訪問員得代為填報。 

（五）本調查之受查單位，如停歇業、遷移不明等原因，無法取得資料者，調查協辦機關應

查明原因後，按月列冊送交本總處處理，如為暫時性原因，俟其原因消失後，應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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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查填本調查表。 

七、抽樣設計（詳如附件 2）： 

（一）抽樣母體：各業採用最新之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資料檔。 

（二）抽樣方法：按各細行業採「截略分層隨機抽樣法」，其中對各公營事業單位、加工出口

區、科學工業園區等事業單位，採全查法。 

（三）分層準則：採用受僱員工人數為分層變數，各行業分層則分別依情況訂定，並依最適

法配置樣本。 

（四）樣本大小：按 17 大行業配置樣本，總樣本數約 10,700 家，估計總家數抽出率約 1.4％，

人數涵蓋率約 30％。 

（五）推計方法：採基準環比連鎖估計法，以最近之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結果為基準值。 

（六）本調查受查單位之抽出，每 1 年辦理 1 次，除全查行業或全查層外，每一樣本接受調

查期間，以 1 年為原則。 

八、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一）結果表式：本調查之結果表式以陳示各行業別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工時、進退等統

計為主，並得併同有關資料，產生勞動生產力、單位產出勞動成本等統計，

以增進統計效益。統計結果表式，詳如附件 3。 

（二）資料處理方法：本調查資料採電腦處理為主、人工處理為輔，相互配合進行，凡調查

資料之輸入、檢誤、統計及建檔列表等，均以電腦處理；調查表之點

收、管理、複核、製驗資料處理媒體及檢誤更正等，則以人工為之。 

九、主辦、協辦機關：本調查係採分業分工合作方法辦理。 

（一）主辦機關：由本總處負責全盤調查規劃、訂定統一事項、抽樣設計及抽取樣本、協調

推動調查工作、統計資料整理分析、調查結果編布及工作考核等事項。 

（二）協辦機關：由各行業之主管機關或其具有最直接關係之機關分別負責其調查之辦理工

作；包含調查經費之編列、調查表之印發、調查技術之指導、調查工作之

督導、疑難問題之解決、調查經費之撥付、回收調查表之彙整及複（初）

審等工作。 

（三）調查作業分工： 

1、經濟部統計處：負責製造業及加工出口區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各業廠商。 

2、交通部統計處：負責運輸及倉儲業。 

3、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計室暨所屬：負責金融及保險業（不含農會、漁會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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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負責金融及保險業之農會、漁會信用部。 

5、內政部營建署主計室：負責臺灣省、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及臺南市之營建工程

業。 

6、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負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

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

業、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不動

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

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及臺北市、高雄市之營建工程

業。 

（四）本調查實地調查工作之執行，得由各協辦機關交由各直轄市主計處及臺灣省各縣市政

府主計處之基層統計調查網辦理。 

十、調查經費來源及明細：本調查所需經費，依據工作計畫，分由本總處及各調查協辦機關

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本總處各項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 4。 


